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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HS & 我國農藥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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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全球調和制度 (GHS)

⚫ 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

Chemicals (GHS) 

化學品全球分類及標示調和制度（簡稱全球調和制度）

⚫ 元件建構理論（Building Block Approach）

⚫ 依據其健康、環境及物理性危害，提供物質及混合物之調和性分類準

則（Hazard Classification）

⚫ 分類級別（Classification Categories）

⚫ 提供調和性之危害通識要項規定

⚫ 標示（Labelling）

⚫ 安全資料表（Safety Data Sheet, SDS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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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外農藥分類及標示管理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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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藥標示管理辦法第十二條

⚫ 農藥毒性分類如附表一。農藥對蜜蜂急性毒性分類如附表二。

⚫ 農藥原體或成品農藥之危害圖式如圖一。

⚫ 危害圖式、警示語、危害警告訊息應符合國家標準CNS 15030及附

表二之規定。

⚫ 農藥對水生物毒性屬CNS 15030之水環境危害物質慢毒性第一級、

第二級或急性毒性第一級、第二級者，應標註對魚類危險或有害之危

害防範圖式，另加註「勿使用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、飲用水水源

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」之警語。

⚫ 農藥標示中有關農藥儲藏或使用時應注意事項，除以文字敘述外，並

應於標示上加註危害防範圖式，其形式如圖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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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藥標示管理辦法第十二條（續）

⚫ 農藥標示應記載事項應依下列規定排列：

一. 危害圖式、警示語、作用機制與農用藥劑字樣應置於整體標示上

方三分之一處。危害防範圖式及背景帶應置於標示下方。農藥作

用機制之形式如圖三。

二. 調配或稀釋農藥之危害防範圖式置於左邊；施用農藥之危害防範

圖式置於右邊。

三. 對魚類、動物危險或有害之危害防範圖式，視藥劑毒性需要加註

於危害防範圖式最右邊。

四. 不需調配稀釋可直接使用之農藥，其危害防範圖式至少應含穿戴

手套、穿戴眼睛防護、穿著橡膠靴、加鎖存放，並遠離兒童接觸

及使用後沖洗之圖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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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藥標示管理辦法第十二條（續）

⚫ 危害圖式以彩色印刷者，應為白

底黑色圖樣紅色邊框，且邊框應

有足夠警示作用之寬度。

⚫ 危害防範圖式之背景帶如圖四，

得 視 藥 劑 使 用 安 全 性 而 減 少 圖

式，應依其毒性區分如下：

一. 極 劇 毒 及 劇 毒 農 藥 以 紅 色 表

示。

二. 中等毒農藥以黃色表示。

三. 輕毒農藥以藍色表示。

四. 低毒農藥以綠色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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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15030
化學品分類及標示

8

⚫ 1個總則

⚫ 適用範圍

⚫ 化學品分類

⚫ 化學品標示

⚫ 29個子項標準

⚫ 17種物理性危害

⚫ 10種健康危害

⚫ 2種環境危害

現行版本依據
GHS第八修訂版

（2019）

已於114年4月25日完成修訂



GHS版本
目前版本 / 未來考慮▲

2 3 4 5 6 7 8 9 10

美國

歐盟

台灣

日本 ▲

韓國

澳洲

印度 ▲

泰國

新加坡

菲律賓 ▲

中國 ▲

馬來西亞 ▲

印尼 ▲

紐西蘭

柬埔寨

汶萊 ▲

寮國 ▲

緬甸 ▲

越南

國際間GHS版本採用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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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２年更新
一個版本



CNS 15030 化學品分類及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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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類

• 依據29個危害分類的分類

標準，依數據或相關資料

逐一進行分類分級判定

（分類/不分類/不適用）。

標示

• 依分類結果，選擇對應之

危害圖式*、警示語*、危

害警告訊息*、危害防範

措施/圖式。

* 標準化用語，應與分類結果一致。



農藥原體&成品農藥－組成示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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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藥原體 成品農藥

有效

成分

有效成分

其他

成分

其他

成分

其他

成分

適用「混合物」分類



CNS 15030 (GHS)
危害分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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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類範例－易燃液體

⚫ 定義：係指閃火點不高於93℃的液體。

⚫ 分類標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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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別 標準

１ 閃火點<23℃，起始沸點 ≦ 35℃

２ 閃火點<23℃，起始沸點 > 35℃

３ 23℃ ≦ 閃火點 ≦ 60℃

４ 60℃ < 閃火點 ≦ 93℃



分類範例－急毒性物質

⚫ 定義：指物質經吞嚥或皮膚接觸單一劑量或在24小時內

吞嚥或接觸多劑量，或經呼吸暴露4小時後，所出現之危

害反應。

⚫ 分類標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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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露途徑 第１級 第２級 第３級 第４級 第５級

吞食（mg/kg體重） 5 50 300 2000
5000

皮膚（mg/kg體重） 50 200 1000 2000

氣體（ppmV） 100 500 2500 20000

不適用蒸氣（mg/L） 0.5 2.0 10 20

粉塵和霧滴（mg/L） 0.05 0.5 1.0 5



農藥標示管理辦法第十二條附表一
農藥急性毒性分類修正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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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.二.三級

第四級



農藥標示管理辦法第十二條附表二
農藥對蜜蜂急性毒性分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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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
級別

分類標準
（蜜蜂成蟲接觸急性毒性）

標註危害
圖式

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

第一級 LD50 ≦ 2 μg/bee 警告 對蜜蜂有劇毒

第二級 2 μg/bee ＜ LD50 ≦ 11 μg/bee 警告 對蜜蜂有毒

第三級 LD50 ＞ 11 μg/bee 無 無 相對無毒



農藥原體/成品農藥混合物
危害分類邏輯說明

17



CNS 15030 混合物分類介紹(1) 

⚫ GHS 對物理性危害的測試方法作了規定，原則上延用UN

橘皮書及其測試準則所明定的方法，以及 ISO、ASTM 等

國際通用公認的方法，依據 GHS 要求對於物質或混合物

物理性危害作分類判定。

⚫ 混合物的物理性危害分類須應用 GHS 要求之測試方法作

整體測試；而健康與環境危害則可以依整體測試，或運用

GHS 所提供之方法，依各成分之危害特性推估出混合物

的整體危害特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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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NS 15030 混合物分類介紹(2) 
19

步驟 A

• 如果該混合物有整體測試資料，則混合物的分類依據該整體測試資料進行。

步驟 B

• 如果該混合物本身沒有整體測試資料，就應考慮每個 GHS 危害中之「銜接

原則」（Bridging Principle）進行分類判別，並且依條件判定是否可以相

關銜接原則對此混合物進行分類。

步驟 C

• 對於健康和環境之危害分類而言，如果（i）混合物本身沒有測試資料，且

（ii）現有資訊不足以適用上述提及之銜接原則，那麼就用 GHS 危害中所

述關於根據已知資訊估計危害的共識原則，來對該混合物進行分類。



農藥理化性及毒理試驗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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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整體測試數據，可用
以進行GHS危害分類

步驟 A



銜接原則（bridging principles)

⚫ 稀釋（Dilution）

⚫ 分批（Batching）

⚫ 已劃為最高毒性的混合物濃縮，可用同一最高毒性之分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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稀釋劑毒性等級 ≦ 原始成分中毒性最低等級
新混合物分類＝原有物質分類

已歸類Ⅰ，成分中歸類Ⅰ之濃度↑，新混合物直
接分類為Ⅰ

步驟 B



銜接原則（bridging principles)

⚫ 添入同一毒性類別其毒性分級相同（內插法）

⚫ 本質類似混合物，可用同一級別

22

A（Ⅱ） B（Ⅱ） C (Ⅱ)  →  (Ⅱ)

10％         40％        20％

(混合物甲)  A＋B
(混合物乙)  C＋B
若兩者中B濃度一樣，A與C濃度相同且毒性分類相同，
且不影響B之毒性。
若(甲)已經過測試定分類時，則 (甲)＝(乙)

步驟 B



混合物分類基本原則

急毒性估計值（ATE）相加公式

• 急毒性物質（吞食／皮膚／吸入）

管制值/濃度限值

• 腐蝕/刺激皮膚物質、嚴重損傷/刺激眼睛物質

• 呼吸道或皮膚過敏物質

•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、致癌物質、生殖毒性物質

•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～單一暴露、重複暴露

• 吸入性危害物質

相加公式／加總法

• 水環境之危害物質（急毒性／慢毒性）

23

步驟 C



急毒性估計值相加公式
24

⚫以急毒性物質為例

Ci = 成分i 的濃度

n 成分，並且i 從1計算到n

ATEi = 成分i 的急毒性估計值

★部份成份毒性未知時：



以佈飛松43%乳劑為例之急毒性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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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分名稱 含量% GHS危害分類/分級

有效成分 佈飛松 43

急毒性物質（吸入）第3級（蒸氣）
急毒性物質（皮膚）第3級
急毒性物質（吞食）第4級
水環境之危害物質（慢毒性）第1級

其他成分

有機溶劑 X 49

易燃液體第3級
急毒性物質（吞食）第5級
腐蝕/刺激皮膚物質第2級
嚴重損傷/刺激眼睛物質第2A級
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～重複暴露第2級
吸入性危害第1級
水環境之危害物質（急毒性）第3級

成分 W 3

急毒性物質（吞食）第2級
腐蝕/刺激皮膚物質第2級
嚴重損傷/刺激眼睛物質第2A級
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～重複暴露第2級
水環境之危害物質（慢毒性）第1級

有機溶劑 Y 1

急毒性物質（吞食）第5級
腐蝕/刺激皮膚物質第3級
嚴重損傷/刺激眼睛物質第2A級
吸入性危害第2級

成分 Z 4 無



以佈飛松43%乳劑為例之急毒性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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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表取得點估計值ATEi：

佈飛松 43% 500

有機溶劑 X 49% 2500

成分 W 3% 5

有機溶劑 Y 1% 2500

成分 Z 4% －

佈飛松 43% 急毒性物質（吞食）第4級

有機溶劑 X 49% 急毒性物質（吞食）第5級

成分 W 3% 急毒性物質（吞食）第2級

有機溶劑 Y 1% 急毒性物質（吞食）第5級

成分 Z 4% 無

未知毒性成分＜10，代公式一：
1

２

３
100

𝐴𝑇𝐸
=

43

500
+

49

2500
+
3

5
+

1

2500

𝐴𝑇𝐸 =
100

0.706
= 141.6

急毒性物質（吞食）
第3級

危險
吞食有毒



管制值/濃度限值之應用例

成分劃為：

混合物分類的管制值/濃度限值：

第 1 級致突變物
第 2 級致突變物

第 1A 級 第 1B 級

第 1A 級致突變物 ≧ 0.1 % － －

第 1B 級致突變物 － ≧ 0.1 % 

第 2 級致突變物 － ≧ 1.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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～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



管制值/濃度限值之應用例

成分劃為：

混合物分類的管制值/濃度限值：

第 1 級生殖毒性物質
第 2 級生殖毒性物質

第 1A 級 第 1B 級

第 1A 級生殖毒性物質
≧ 0.1 % 

－ －
≧ 0.3 % 

第 1B 級生殖毒性物質 － 
≧ 0.1 %

≧ 0.3 % 

第 2 級生殖毒性物質 －
≧0.1%

≧ 3.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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～生殖毒性物質



CNS 15030 (GHS)
標示元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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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藥標示管理辦法第十二條圖一
危害圖式修正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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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圖式 說明 危害圖式 說明

易燃性 氧化性

爆炸性 腐蝕性

加壓氣體 急性毒性

急性健康危害 環境危害

慢性健康危害 對蜜蜂危害



代表農藥產品危害特性的危害圖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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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品農藥標示常見危害圖式



危害圖式之優先順序

⚫ 物理性危害：

⚫ 遵循聯合國運輸建議書（橘皮書）的規則

⚫ 健康危害性 ：

⚫ 如果需標示“骷髏與兩根交叉骨”之圖式，則不必出現驚嘆號；

⚫ 如果需標示“腐蝕”之圖式，則不用出現用以表示皮膚或眼睛刺激

之驚嘆號；

⚫ 如果需標示有關呼吸道過敏的“健康危害”圖式時，則不用出現用

以表示皮膚過敏或皮膚或眼睛刺激之驚嘆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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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示～警示語

⚫ 指標示上用來表明危害的相對嚴重程度的標示語。

⚫ GHS 使用的警示語是“危險”和“警告”。

“危險”用於較為嚴重的危害級別（即主要用於第 1 級 和第 2 級）

“警告”用於較輕的級別。

⚫ 警示語之優先順序：危險 ＞ 警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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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示～危害警告訊息

⚫係指對應每一個危害分類和級別，用以描述一種

危害產品的危害性質之短語。

⚫如易燃液體第2級，其對應之危害警告訊息為

“高度易燃液體和蒸氣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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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示～危害防範措施/圖式

⚫ 指一個片語（和/或圖式），說明應採取以減少或防止因

暴露某種具危害性化學品，或因對它不當的儲存或處置應

建議採取的措施。

⚫ 此部分之資訊目前並未標準化，亦即業者可自行根據產品

特性選擇防範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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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防護措施的危害防範圖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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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產品
均應標示

所有產品
均應標示



農藥標示管理辦法第十二條圖四
危害防範圖式之背景帶圖例修正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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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藥標示樣張產出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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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具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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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具最新版本：v1.5.0

⚫ 依農藥業者及主辦單位之建議/意見進行調修

⚫ 修正 v1.4.2 之分類邏輯判定；

⚫ 調整危害防範措施敘述，保留法規要求事項不可刪除；

⚫ 更新內建農藥原體/成分危害分類資料庫、作用機制代

碼。

43

重大版次更新
會主動通知



標示工具因應 CNS 15030 修訂之調整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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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新增/調整之危害分類/分級

原危害分類/分級 修訂後危害分類/分級

易燃氣體 第1級 易燃氣體*

第1A級
第1A級（發火氣體）
第1A級（化學性質不穩定氣體A類）
第1A級（化學性質不穩定氣體B類）
第1B級

易燃氣膠 第1級、第2級、第3級 氣膠* 第1級、第2級、第3級

(新增) 加壓化學品* 第1級、第2級、第3級

(新增) 退敏爆炸物* 第1級、第2級、第3級、第4級

呼吸道過敏物質 呼吸道致敏物質

皮膚過敏物質 皮膚致敏物質

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－重複暴露 特定標的器官毒性物質－單一暴露

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－重複暴露 特定標的器官毒性物質－重複暴露

預估可能影響約2600+張許可證

*對應之標示元件（危害警告訊息/危害圖式/警示語）亦會同時新增/調整



標示工具因應 CNS 15030 修訂之調整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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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調整

修正嚴重眼睛損傷/眼睛刺激物質於無整體測試下之分類管制值/濃度限值設定

• 嚴重損傷／刺激眼睛物質第2B級不納入混合物的加總公式內，只剩下“如果混合物的所有相關

成分都劃分為眼睛第2B級， 該混合物可劃為眼睛第2B級”。

須完成危害分類後，方可匯出標示樣張

新增可單筆匯出標示樣張資料

內建資料庫更新

• 內建農藥原體/成分危害分類建議、內建除蟲劑作用機制分類代碼。



操作重點提醒 (1)

46

請使用最新版工具
進行農藥標示樣張產出



操作重點提醒 (2)

47

先備份，再更新！

步驟：

1. 先開啟工具，進行資料庫備份。

2. 至防檢署－GHS網站下載新版工具。

3. 依指示進行工具安裝。

4. 匯入先前已備份的資料庫。



操作重點提醒 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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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產品整體
測試數據

提醒！
若無整體測試數據，請留空，進入下一步。



操作重點提醒 (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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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蜜蜂急性毒性，需自行
填寫數據進行判定



操作重點提醒 (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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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分類，再編輯標示

兩項都完成後，才可匯出PDF、匯出圖式進行標示美編，及匯出審查。



操作重點提醒 (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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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防範措施，要確認



限制進入期（REIs）

52

⚫ 已於工具v1.4.1新增：危害防範措施會依背景帶自動帶出

「限制進入期（REIs）之建議

⚫ 應於施用區域設置清晰可見之限制進入期（REIs）標示：

⚫ 可依據農藥產品的急毒性及農藥殘留持久性來設立適當的 REI。

⚫ 作物特徵（類型、成熟時高度、葉子密度…等）、天氣條件（可能

改變農藥擴散及消散）等諸多因子可能影響 REI 的長短，但一般建

議至少 12 小時。

⚫ 若同時施用兩種或兩種以上之農藥，

則 REI 的設置應以時間較長者作為該

施用區域之 REI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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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防範措施－已依背景帶自動帶出REIs建議

54



操作重點提醒 (7)

55

GHS調和的是“分類標準”

數據資料

參考來源

成品農藥

整體測試

有效成分

測試數據

成品農藥

SDS

個別成分

SDS
國際資料庫

標示暨GHS

資訊網

防檢局公示

毒性資料

◼ 用以分類的數據資料不同，可能導致分類結果不同。
◼ 考量數據來源的可靠性及正確性，小心使用。
◼ 注意成品農藥與個別成分等資料於危害分類上的適用性。



常見問答 (1)

56

我在工具裡的內建農藥原體/成分危害分類資料庫中找不到要
製作標示樣張的成分，怎麼辦？

1) 請至「自建農藥原體/成分危害分類」功能，自行新增該成分之危害
分類。

2) 危害分類，可參考SDS或是國內外公開資料庫，依序點選GHS 29個
危害分類/分級。

3) 儲存該筆資料。



常見問答 (2)

57

1) 請至「自建農藥原體/成分危害分類」功能，參考SDS第二項之危害
辨識資訊，新增該筆危害分類。

2) 請以「新增成品農藥」的方
式進行危害分類，點選該筆
自建資料，成分百分比輸入
為100%。

3) 後續依步驟指
示，完成分類
及標示樣張產
出即可。

我進口成品農藥，只有國外原製造廠提供的的產品SDS，沒有
個別成分的資訊及危害分類，怎麼辦？



常見問答 (3)

58

標示工具判定的危害分類結果，與我手上的成品農藥SDS不一
樣。

⚫ 情況一：僅有選取成分，並填入成分百分比，未填入任何測試數據。

⚫ 情況二：有選取成分，並填入成分百分比，也有填入部分測試數據。

工具判定的邏輯是：

 若有輸入測試數據者，將優先以測試數據進行危害分類判定，再根據
所選取成分的危害分類進行第二次判定。

原因有可能是成品農藥SDS本身的分類結果與測試數據即不一致，也有
可能是有選取其他成分的危害貢獻…等。

 須個案判定，請來電或來信諮詢。



常見問答 (4)

59

急毒性測試的結果，LD50為＞2000 mg/kg，但工具內無法
填寫＜或＞，該怎麼辦？

1) 因工具邏輯判斷須有準確的數字才可進行，故需填寫準確的數字，
無法填入＜或＞。

2) 若LD50＞2000 mg/kg，請填入2001，若＞5000，請填入5001。

補充說明：
急毒性（吸入），分成氣體、蒸氣、粉塵和霧滴。若成品農藥之物理狀態為
液體，請選擇「mg/L(蒸氣)」，若為固體，請選擇「mg/L(粉塵和霧滴)」。



常見問答 (5)

60

標示工具操作到一半出現錯誤訊息怎麼辦？

請將工具的錯誤訊息畫面以截圖方式，寄至ccchen@sahtech.org，
提供予工程師判定錯誤原因，協助解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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